
 
 

 

湘人社函〔2013〕401号 

 

 

湖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
关于开展 2013年首届享受 

湖南省政府特殊津贴人员选拔工作的通知 
 

各市州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，省直及中央在湘各单位人事（干

部）处，省军区政治部，各有关企业： 

根据《中共湖南省委、湖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实行湖南省政府

特殊津贴制度的通知》（湘发〔2013〕7 号）要求，为进一步加

强我省高层次专业技术人才和高技能人才队伍建设，2013 年开

展首届享受湖南省政府特殊津贴人员选拔工作。现就有关事项通

知如下： 

一、选拔对象和范围 

（一）享受省政府特殊津贴人员必须从在专业技术岗位和技

能工作岗位上工作的在职人员中选拔。应注重推荐那些长期辛苦

工作，在一线专业技术和技能工作岗位上取得突出业绩、作出重

要贡献，其业绩、成果和贡献为同行和社会认可的专业人才。 

湖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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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在企事业单位中担任领导职务后不再直接从事专业技

术工作和技能工作的人员，担任副省（部）级及其以上领导职务

和享受副省（部）级及其以上待遇的人员，党、政、军、群机关

的工作人员，除中国科学院院士、中国工程院院士外，原则上不

享受省政府特殊津贴。 

（三）已获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和省政府特殊津贴的人员

不再参与省政府特殊津贴选拔。离退休人员不参与选拔。 

（四）非公有制经济组织、新社会组织中符合选拔条件的人

员，均可按程序选拔。 

二、选拔条件 

享受省政府特殊津贴人员应遵纪守法，遵守社会公德，有良

好的职业道德和敬业精神，模范履行岗位职责，创新创业精神强，

为我省经济社会建设事业努力工作。 

（一）专业技术人才 

在专业技术岗位工作，近 5年来取得的专业技术业绩、成果

和贡献突出，得到本地区、本系统同行专家的认可，一般应具有

高级职称，并具备下列条件之一： 

1．在自然科学研究中，学术造诣深，对学科建设、人才培

养、事业发展作出突出贡献，是学科领域的带头人；或者研究成

果有开创性和重大科学价值，得到同行专家公认，达到省内外领

先水平。获得省自然科学二等奖及以上省部级科技奖励的主要成

员可优先推荐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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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．在技术研究与开发中有重大发明创造、重大技术革新或

者解决了关键性技术难题；或者长期工作在工农业生产和科技推

广第一线，有重大技术突破，推动了行业技术进步和国民经济发

展；或者在技术成果转化为生产力和新技术、新工艺、新方法推

广中业绩突出，产生了显著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。获得省技术

发明二等奖、省科技进步二等奖及以上省部级科技奖励的主要成

员可优先推荐。 

3．长期工作在医疗卫生工作第一线，医术高超，治疗疑难、

危重病症成绩突出；或者在较大范围多次有效预防、控制、消除

疾病，社会影响大，业绩为同行所公认。 

4．在经济社会发展重点领域、重点行业，为解决经济社会

发展的重大问题提供基础性、前瞻性、战略性的科学理论依据，

具有特殊贡献。 

5．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中，成绩卓著，对社会发展和学科

建设作出突出贡献，是学科领域的学术带头人。 

6．在宣传文化领域，对经济社会发展、精神文明建设、学

科建设、宣传文化领域改革创新和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作出突

出贡献，是本领域的带头人。 

7．长期工作在教育、教学、教练执训工作第一线，对学科

建设、人才培养、教育教学改革发挥了重大作用，具有省内外领

先的教育教学理念、坚实的学科教学理论基础和丰富的教育教学

经验，在所从事的学科教学和教练执训领域中，能力和水平处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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省内外领先地位，起到带头和示范作用，并为同行所公认。 

8．在其他行业、领域为经济社会发展、民生建设作出突出

贡献。 

国家百千万工程人选、湖南省新世纪 121人才工程人选、湘

西特聘专家及国家“千人计划”人选、省“百人计划”人选等在

申报时优先推荐。 

（二）高技能人才 

长期工作在生产服务岗位第一线，技艺精湛，贡献突出，一

般应为高级技师（国家职业资格一级）或者具有相应高级职业技

能水平，并具备下列条件之一： 

1．获得过湖南省技能大师、湖南省技术能手等以上荣誉称

号，业绩突出，影响广泛。 

2．在技术革新、技术改造上有重大贡献，获得过省部级以

上科技进步奖、国家专利等。 

3．在本行业中具有领先的技术技能水平或者有重大技术革

新，在某一生产工作领域总结出先进的操作技术方法并得到同行

业公认。 

4．在促进科技成果转化、推广应用或者在新技术、新工艺、

新方法推广等方面做出突出贡献，并取得重大经济效益和社会

效益。 

5．在本职业（工种）中具有绝招绝技，在省内外同类职业

（工种）中有重要影响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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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．有丰富的实践经验，能够解决生产过程中的重点或者关

键性操作技术问题。 

7．在国际、国家有影响的技能大赛、技术比武中获得奖项，

为我省争得荣誉。 

8．在培养技能人才和传授技艺等方面成绩突出，在省内、

行业内有较大影响。 

（三）外国专家 

应聘在我省经济管理部门、工商企业以及农业、教育、科研、

医药卫生、财政、金融、文化、新闻出版、体育等部门、单位累

计工作 2年以上，且评选年度还将继续在湘工作的外国专家，并

具备下列条件之一： 

1．向我省传授新技术、新工艺、新方法，为我省解决技术、

管理等方面的关键问题，或者填补了某项空白，取得显著的经济

效益或社会效益。 

2．为我省工程建设项目的启动、建成、投产、运行及管理

等作出突出贡献。 

3．为我省企业技术进步、科技攻关提出重要建议，并取得

显著成效。 

4．积极为我省培养人才，在科研、出版、对外宣传工作中

作出突出贡献。 

5．在教学及产学研领域中取得突出成绩。 

获得中国政府“友谊奖”、湖南省“潇湘友谊奖”的外国专

家在申报时优先考虑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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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选拔推荐程序和工作要求 

（一）选拔推荐程序 

1、各市州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和省直有关单位人事（干

部）处、外事处，分别负责组织本地、本系统的选拔推荐工作。

在严格坚持选拔标准条件的基础上，推荐享受省政府特殊津贴专

业技术人才 1-2 名（排序推荐），高技能人才 1 名、外国专家 1

名，专业技术人才和高技能人才的推荐指标不得混用，不得超额

申报，没有合适人选的可不推荐。非公经济组织的按属地化原则

予以申报。 

2、选拔推荐工作要严格按照《湖南省优秀高层次专业技术

人才评选办法》（湘人发〔2004〕118 号）规定的程序进行，确

保选拔推荐工作公开、公平、公正。各市州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

局、省直有关单位人事（干部）处应组织同行专家对推荐人选进

行初步评选，并根据评选结果和申报数，提出推荐人选名单，以

适当形式进行公示后，再上报有关材料。没有进行专家评议或专

家评议没有通过的，不得作为推荐人选。 

（二）材料要求 

1、综合报告 1份。内容包括人选推荐情况、专家评议情况、

公示情况等，并附专家评议结果汇总表一份。综合报告须加盖市

州政府，或省直厅局、中央直属企事业单位公章，并注明联系单

位、联系人、联系方式（电话、传真、电子信箱）。 

2、《专家情况登记表》3 份（见附件 1，用 word 或 wps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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式，表格可以从湖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门户网下载，网址

为 http://rst.hunan.gov.cn），按附表说明打印，并装订成册。 

3、《2013 年推荐享受省政府特殊津贴人员情况一览表》1

份（见附件 2，用 Excel格式），其中“突出贡献事迹”栏要求涵

盖主要业绩贡献、在专业领域上的创新点、以及取得的经济效益

和社会效益等情况，文字简练，字数不超过 150字。 

4、经市州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和省直有关单位人事（干部）

处、外事处审核原件的各种证明材料的复印件（包括申报对象高

级职称证书或高级技师证书、获奖成果证书、专利证书、荣誉证

书、利税证明材料等等）按顺序装订成册。复印件均须由审核人

签名并加盖公章。 

5、《专家情况登记表》和《2013 年推荐享受省政府特殊津

贴人员情况一览表》须提供电子刻录光盘。 

（三）时间要求 

 请各地区、各部门抓紧开展相应工作，并于 2013年 11月

25日前将材料分类整理报送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。 

专业技术人才申报材料报专业技术人员管理处（省委大院三

办楼 551室），联系人及联系方式：刁莉萍，82219390； 

事业单位高技能人才申报材料报事业单位人事管理处（省委

大院三办楼 557室），联系人及联系方式：羊春，82217467； 

外国专家材料报外国专家局（省委大院三办楼 250室），联

系人及联系方式：刘帅兰，82215731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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企业高技能人才申报材料报职业能力建设处（省人社厅南院

行政楼 102室），联系人及联系方式：范尔宁，84900041； 

部队专业技术人才材料报省军区政治部，联系人及联系方

式：石罡，84570204。 

各地、各部门和有关单位要高度重视，把享受省政府特殊津

贴人员的选拔工作作为更好实施人才强省战略，统筹专业技术人

才和高技能人才队伍建设的重要措施，抓好落实。要以严肃认真

的态度，组织好评议考察，核实填报相关材料，对弄虚作假的，

将取消推荐选拔资格。要加大政策宣传力度，及时公开选拔范围、

条件、程序，公示推荐人选名单。要切实加强领导，精心组织，

确保享受省政府特殊津贴人员推荐选拔工作顺利进行。 

 

附件：1．专家情况登记表 

      2．2013年推荐享受省政府特殊津贴人员情况一览表 

 

 

湖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

2013年 11月 5日    

 

 

 

湖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办公室 2013年 11月 8日印发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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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： 

 
专 家 情 况 登 记 表  

 
 
 
 
 
 

姓    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身份证号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单    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主管部门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类    别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 

 

 

 

 

湖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制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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用   表   须   知 
 

1、本表作为申报政府特殊津贴和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用表。 

2、本表由组织填写，或由本人如实填写并经组织审核，其中出国（境）

在外人员一律由组织填写本表。 

3、表内项目本人没有的，一律置空；表中各项要严格按照规定的字

数填写，不得超长（详见填表说明）。 

4、本表中所有标记、代码部分由人社部门统一译码、填写。 

5、单位指专家的具体工作单位；主管部门指市、州或省直各单位。

类别指申报专家的类别，如享受政府特殊津贴、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、

省级优秀专家等等。 

6、填表前须认真阅读《填表说明》（附后）。本表用Word文档打印 3

份，且每份用胶固定装订成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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基本情况： 

专家代码  姓   名  专家标识  

性别  出生日期  出生地  政治面貌  

民族  学   历  学  位  毕业时间  

毕业学校  所学专业  

从事专业  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  

工作单位  工作时间  

单位类别  单位性质  在岗状态  

行政职务  归口行业  联系电话  

通讯地址  邮政编码  

百千万人才
工程国家级    
人选年份 

 
 
 

 
突贡年份 

 

 
 
 

省新世纪
121人才工
程一层次
人选年份 

 
 
 

其它 
 
 
 

回国年份  何处归来  博导年份  进博站年份  

主  要  专  业  工  作  经  历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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获奖情况： 

获奖种类 获奖项目 等级 排名 年度 

     

     

     

     

     

     

     

     

     

     

     

     

 



 — 13 — 

专业水平情况（一）： 

贡献、水平、效益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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专业水平情况（二）： 

代 表 论 文 、 著 作 和 专 利 

 

最 新 成 果 和 创 新 点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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所在单位意见 

 
 
 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盖章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 

主管厅、局（市、州、区、县政府）意见 

 
 
 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盖章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 

省、市、区（部委）人社（干部）部门意见 

 
 
 
 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盖章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 

备    用    栏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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考核情况： 

考核年度 考  核  内  容 考 核 结 论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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填  表  说  明 

 

1、专家代码：由人社部门统一填写，前三位为地区或部门代码，后

四位为专家在本地区（部门）的顺序号。 

2、姓名：用字要固定、规范，长度在 3-10个汉字之间，超过 10个

汉字的，应做压缩处理。 

3、专家标识：由人社部门统一填写，具体如下： 

自然科学特贴 自然科学特贴和突贡 社会科学特贴 

社会科学特贴和突贡 自然科学突贡 社会科学突贡 高技能人才 

4、出生日期：用公历，用“-”分隔年、月、日，如 1986-03-01。 

5、出生地：只填至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；出生在国外的，填出生国

家名称。 

6、学历：国家承认的最高学历。 

7、学位：国内外获得的最高学位。 

8、毕业时间：最高学历毕业时间，填至月，如 1964年 5月毕业填写

196405。 

9、毕业学校：最高学历毕业学校。文化程度、学位、毕业时间和毕

业学校应相互对应。 

10、从事专业：指现正从事的专业。 

11、工作单位：指专家的工作单位名称（限 15个汉字）。 

12、工作时间：参加专业技术工作的起始时间，填至月，如 1965.09。 

13、单位类别：填写下列类别之一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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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企业/事业/机关（党政军群） 

14、单位性质：填写下列性质之一： 

    国有/国有控股/非国有控股/民营/其他 

15、在岗状态：选填下列几种状态之一： 

    一线应聘         退居二线但未离退     已办理退休手续 

    已办理离休手续   离退休后被返聘       停薪留职 

16、行政职务：指现正在担任的最高行政职务。高等院校行政职务只

填至校系两级。 

17、归口行业：填写下列行业之一： 

自然科学研究    社会科学研究 

自然科学教学    社会科学教学 

工程技术    文化艺术    农业技术 

新闻出版    医疗卫生    社会科学其他 

自然科学其他   高技能 

18、联系电话：按地区号—电话号码形式填写，如 0731-82219305。 

19、邮政编码：指工作单位的邮政编码。 

20、“百千万人才工程”国家级人选年份：被批准为“百千万人才工

程”国家级人选的年份。 

21、突贡年份：被原人事部批准为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的年份。 

22、省部年份：被有关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或部委批准为省部级有突

出贡献专家的年份。 

23、省新世纪 121人才工程一层次人选年份：被批准为省新世纪 121

人才工程一层次人选的年份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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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4、回国年份：指曾在海外（含台、港、澳地区）定居的华裔专家归

国工作的时间。含建国后从大陆出国留学、进修学成取得外国国籍或居住

权的回国人员。 

25、何处归来：应与回国年份相对应。 

26、博导年份：被批准为博士生导师的年份。 

27、进博站年：进博士后流动站或工作站的年份。 

28、主要专业工作经历：简要填写主要的专业技术工作经历。 

29、获奖情况：获奖只填写所获重要奖项，不超过 12项，具体种类

如下： 

国家自然科学奖  国家发明奖  国家科技进步奖  省部级奖 

获奖等级和排名应按获奖证书的等级和排名填写，均要求以阿拉伯数

字表示。其中没有等级的填写“9”，特等奖填写“0”，没有排名的填写“0”，

本人单独承担或主持获奖项目的填写“1”。获奖项目名称应控制在 20个

汉字。 

30、贡献、水平、效益：指专家作出的突出贡献、学术水平和取得的

经济、社会效益。 

31、代表论文、著作和专利：填写最能代表本人贡献和水平的论文、

著作、译作、创作、设计、专利等，注明发表时间、刊物名称、期号、专

利号等。专利标注已授权的类型。 

32、最新成果和创新点：填写近期完成（或即将完成）的重大科研项

目和取得的科研成果。30、31、32项的填写应简明扼要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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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： 

2013年推荐享受政府特殊津贴人员情况一览表 

市州或部门名称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填报人：            联系电话：  

序
号 姓 名 工作单位 性

别 
出生 
日期 

政治 
面貌 

行政 
职务 

技术 
职称 

学历 
（学位）

最高学历 
毕业学校 

毕业 
时间 

学科/ 
专业 突出贡献事迹 主要获奖情况 主要专利、

项目、论文 

荣誉、入选人
才工程、学术
组织情况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

1、在××领域（生产）
一线从事××专业×
×年。（概写） 
2、突出业绩创新点。      

格式： 
序号+名称+排名+授予部门
+年度 
如： 
1、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（2）， 
国务院，2007年； 
2、湖南省科技进步一等奖
（1），湖南省政府，2008年。 

列序号概写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
